福建省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

变更与续展

申 请 表

申请单位名称：（盖章）

经营许可证编号：

填表日期：

福建省通信管理局印制
	单位名称
	

	通信地址
	

	法定代表人
	
	联系电话

（移动电话）
	

	经办人姓名
	
	联系电话

（移动电话）
	

	传真号码
	
	E-mail
	

	变 更 申 请 事 项

	项目
	原核准事项
	申请变更事项

	公司名称
	
	

	注册住所
	
	

	法定代表人
	
	

	注册资金
	
	

	业务覆盖范围

（服务项目）
	
	

	续 展 申 请 事 项

	已 核 准 项 目
	申 请 续 展 项 目

	业务名称
	
	业务名称
	

	业务覆盖范围

（服务项目）
	
	业务覆盖范围

（服务项目）
	

	已核准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有效截止期限
	至            年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    日止

	需要说明的内容或事项
	法定代表人签字、盖章：

日期：


	受理初审

意  见
	                   经办人：         日期：

	审查

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审查人：         日期：

	主办

部门

审核

意见
	 处领导：         日期：

	其它

部门

会签

意见
	

	分管

领导

意见
	

	局长

审批

意见
	

	备注
	


填 表 须 知

一、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变更（不涉及经营主体变更）、续展必须填写此表。

二、《电信业务经营许可管理办法》第三十条规定：经营许可证有效期届满，需要继续经营的，应当在届满前９０日内，向原发证机关提出续办经营许可证的申请。不再继续经营的，应当提前９０日向原发证机关报告，并做好善后工作。第三十二条规定：在经营许可证有效期内，变更公司名称、注册住所、法定代表人的，应当在完成公司工商变更登记手续30后日内向原发证机关办理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的变更手续。
三、申请单位应提交的材料：

1、 续办经营许可证申请应提交下列材料：

（1）福建省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变更与续展申请表；

（2）在经营许可证有效期内的经营情况总结报告；

（3）工商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（加盖公司印章）；

（4）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原件；

（5）公司法定代表人签署的公司依法经营电信业务的承诺书。

 2、变更公司名称、注册住所、法定代表人申请的应提交下列材料：

（1）福建省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变更与续展申请表；

（2）重新修订后的公司章程或公司章程修正案；
（3）股东大会决议；
（4）工商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（加盖公司印章）；
（5）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原件；
（6）如果涉及法人代表变更的，还应提交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；

（7）公司法定代表人签署的公司依法经营电信业务的承诺书。

3、注册资本金变更申请应提交下列材料：

（1）福建省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变更与续展申请表；
（2）股东大会决议；
（3）公司最近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企业法人年度财务会计报告（能证明公司股权结构及股东有关情况）或验资报告；
（4）重新修订后的公司章程或公司章程修正案；
（5）工商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（加盖公司印章）；
（6）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原件；

（7）公司法定代表人签署的公司依法经营电信业务的承诺书。

4、业务覆盖范围或服务项目变更申请的应提交下列材料：
（1）福建省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变更与续展申请表；

（2）申请经营电信业务的业务发展、实施计划和技术方案；
（3）为用户提供长期服务和质量保障的措施；

（4）工商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（加盖公司印章）；

（5）信息安全保障措施；

（6）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原件；

（7）公司法定代表人签署的公司依法经营电信业务的承诺书。
福建省通信管理局地址：福州市五一中路57号闽东大厦   邮编：35000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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